
 
 
致各位議員： 
香港公開大學與廈門大學合辦的五年兼讀制中醫專業本科學士學位課程，學歷水平通過中

國教育審核、專業質素獲得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認可，畢業生可參加內地中醫師執業資

格試，目前，除台灣外，世界各地都承認該課程的學歷，許多地方，甚至不需再經過

考試而直接執業。 
 
香港公開大學與廈門大學合辦的五年兼讀制中醫專業本科學士學位課程，於 2000 籌辦，

2001 在香港公開招生，至 2002 下旬，先後有 4 批學生入學；第一批學生於 2006 中旬

畢業。畢業生曾分別於 2006 年 10 月、2007 年 9 月，向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申請參

加 2007 年、2008 年中醫執業資格試，均遭拒絕。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 
「你修讀由廈門大學及香港公開大學合辦的中醫專業五年制本科課程並非中醫組認可的

中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因此中醫組未能信納你已圓滿地完成中醫組認可的中

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並決定你不符合資格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附件 2〕 
 
《中醫藥條例》 第 549 章 61 條，條文標題：參加執業試的資格 

憲報編號：L.N. 250 of 2000   版本日期：16/08/2000 

(1) 任何人如符合下述情況，則有資格參加執業資格試— 

(a) 該人令中醫組信納在他申請時，他已圓滿地完成中醫組認可的中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

程或與該課程相當的課程； 

 
《中醫藥條例》規定了參加執業試的資格，是已完滿地完成 

中醫組認可的中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或與該課程相當的課程，即同等學歷。 
 
1.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 LC Paper No. CB(2)576/06-07(01)、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2007 年

中醫執業資格試考生手冊》：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 61(1)(a)條，只有已圓滿地完成中醫組認可的課程，才符合資格

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附件 1〕 
《條例》的內涵，甚麼時候改變了? 

 
《條例》中清晰列出的參加執業試的資格之『或與該課程相當的課程』，那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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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一直都不肯正視《條例》中『或與該課程相當的課程』此

參加執業試的資格，完全違反了《條例》的立法精神； 
中醫組沒有根據《條例》的規定確認本課程是否與中醫組認可的課程相當課程，是沒有

忠實地履行《條例》賦予的職責，是失職。〔附件 2〕 
 

3. 中醫組僅因本課程為兼讀制即拒絕考試，沒有考慮本課程的專業質素與學歷水平。《條

例》中“或與該課程相當的課程”，其精髓正在於課程的專業質素與學歷水平。 
4.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從《條例》中獲得的權責，是應以中國傳統醫學本身的獨

特性為依據，制定符合中國傳統醫學需要的課程要求。 
而中醫組現行的認可課程要求，全盤否定了中國傳統醫學幾千年成效卓著的多種傳承方

式方法。 

中醫組認非“全時間制”的教學方式不能確保中醫課程質素之說，理據空泛，更與事實

不符。 

 

5.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的認可課程要求，於 2002 年 12 月才首次公布。 
將中醫本科學位課程的要求定為“全時間制”，中國教育部和衛生部於 2002 年中旬在推

出此決定之前，先發下聯合文件通知全國各大院校；另一方面，清晰表明其相關的變

動不會影響到於 2002 年 10 月 31 日前已入學的同學，他們可繼續學業至完成，畢業後

可參加內地中醫執業試。 
同一事件，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於 2002 年 12 月首次公布認可課程要求之前，

沒有為本港已開辦的同類課程的辦學機構和學生作好妥善安排，罔顧辦學機構和學生

的利益。 
比之中國政府相關機構之負責任且合情理的做法，不知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作

何感想? 我們是有百般滋味在心頭。 
 

6. 本課程個案自 2006 年揭發至今已兩年了。兩年來，曾有同學多次前往香港中醫藥管理

委員會辦事處求見而不得要領。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從沒有與本課程學生會面討論，從沒有釋出絲毫要解決問題的

意向。 
 
7.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評審課程程序一覽： 
 

公開大學 2000 年籌辦課程始，已多致函管委

會查詢和出認可要求；〔附件 5 - 2〕 
 

2001 年 6 月中醫組轄下成立課程評審小組；

〔附件 4 - 19〕 
 

2001 年 7 月邀請港大、中大、浸大提交中醫

課程資料；〔附件 3〕 
中醫組明知本課程存在，為甚麼不一同

邀請公開大學提交課程資料? 



2001 年 8 月三間大學提交了 6 個課程資料，

其中 2 個為兼讀制課程； 
 

2000 年 8 月 16 日 & 2002 年 8 月 30 日，管

委會秘書分別書面回覆香港公開大學的多次

查詢及認可要求：「中醫組仍未制定認可課程

的要求…」；〔附件 5 - 2〕 

 

2002 年 9 月 5 日，中醫組公布：「考慮到(港
大、浸大)兩個兼讀制課程各方面均符合認可

課程的基本要求，中醫組決定，在 2002 年或

以前入讀此 2 個兼讀制課程的畢業生，可以

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 

2002 年 8 月 30 日仍未制定的認可課程

要求，5 天後，中醫組已制定出來了? 為
甚麼不通知公大? 
中醫組怎樣考慮到(港大、浸大)兩個兼

讀制課程各方面均符合認可課程的基

本要求?  
為甚麼不考慮到公大的兼讀制課程各

方面更加符合認可課程的基本要求? 
2002 年 12 月，中醫組首次在[2003 執業資格

考生手冊]內中醫公布認可課程基本要求； 
為甚麼直接出信不通知公大? 公大是

考生嗎? 
2003 年 12 月 5 日，致函要求公大提交中醫課

程資料； 
為甚麼較邀請港大、中大、浸大提交課

程資料之時間，延後近 3 年? 
2003 年 12 月 10 日，公大提交中醫課程資料;  
2003 年 12 月 23 日，管委會覆函，因本課程

並非“全時間制”，不符合中醫組認可要求；

 

2007 年 4 月 2 日，管委會就參加 2007 年中醫

執業資格試申請結果上訴之裁決理由： 
中醫組認為港大浸大的兩個兼讀制課程各方

面均符合認可要求，而公大的兼讀制課程並

非全時間制不合中醫組的認可要求，故管委

會認為中醫組批准在2002年或以前入讀港大

浸大的兼讀制課程畢業生參加中醫執業資格

試而不批准在2002年或以前入讀公大的兼讀

制課程畢業生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並無不

公平；〔附件 4 - 26〕 
管委會：2001 年 6 月成立課程評審小組，須

根據中醫組訂定的課程要求及評審項目，全

面地審核… 除考慮由院校提交的書面資料

外，或需進行實地視察… 〔附件 4 - 19〕 

同樣的兼讀制課程，中醫組選擇在公布

認可課程要求之前，考慮到港大浸大的

兼讀制課程符合認可要求；而在公布認

可課程要求之後，僅以兼讀制為藉口，

不准公大的兼讀制課程畢業生參加中

醫執業資格試。 
這樣的所為，並無不公平? 
 
 
 
課程評審小組 2001 年 6 月才成立，未

有中醫組訂定的課程要求，卻於同年 7
月即邀請港大、中大、浸大提交課程資

料，為甚麼?  
 
 
 
 



8.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評審公大兼讀制課程扼要： 
自 2000 本課程籌辦初始，公開大學已多次向管委會提出查詢及認可要求；〔附件 5 - 2〕 
2000 年 8 月 16 日 & 2002 年 8 月 30 日，管委會秘書分別書面回覆香港公開大學：「中

醫組仍未制定認可課程的要求…」； 
2002 年 12 月，中醫組首次公布認可課程基本要求； 
2003 年 12 月 5 日，致函要求公大提交中醫課程資料； 
2003 年 12 月 10 日，公大提交中醫課程資料;  
2003 年 12 月 23 日，管委會覆函，因本課程並非全時間制，不符合中醫組認可要求； 
 

2007 年 1 月 31 日，

公大呂汝漢院長： 
「由始至今，管委會

不曾實地到訪審視

本課程的師資、教學

設備、學生考核、質

素監控制度、學術水

平等…」〔附件 6 - 5〕 

2007 年 8 月 22
日，中醫組主席回

應立法會申訴部：

「中醫組課程評審

小組根據多方面的

要求對（公大）課

程進行全面整體的

評審…」〔附件 3〕

2008 年 3 月 18 日，管委會： 
「中醫組於2003年12月審核公大提

交的課程資料時，發現該課程的教學

模式與認可課程的要求相差甚遠，因

此中醫組不再進一步審核課程或進

行實地視察，並無不合理」〔附件 7 – 
20(5)〕;「中醫組於 2003 年 12 月審

核公大課程並作不認可決定，沒有將

問題拖延四年」。〔附件 7 – 20(2)〕
誰講真話? 

不能參加考試，是學生犯錯嗎? 我們錯在那裏? 
 
 

綜觀資料，對本課程畢業生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資格的裁定，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的裁決理由，邏輯混亂，程序顛倒，理據空洞。 
無法接受不合理的結果，卻又求助無處。 
假若開辦本課程的香港公開大學和廈門大學，都不是可合法開辦大學本科學位課程的

辦學機構； 
假若本課程沒有得到相關的政府部門的審核和認可； 
假若本課程從未獲得成功的經驗； 
假若本課程從未獲得任何地方的認同… 
找不到一個心安理得的藉口，如何甘心放棄… 
 

2008 年 4 月 24 日 
香港公開大學與廈門大學合辦的 

五年兼讀制中醫專業本科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代表 

 
 
 



附件 1 --- LC Paper No. CB(2)576/06-07(01)   (5/12/2006)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2007 年中醫執業資格試考生手冊》 (9/2006) 

附件 2 --- 2008 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申請結果覆核  (21/1/2008) 
附件 3 --- 立法會秘書處覆公大課程同學申訴函  (22/8/2007) 
附件 4 --- 2007 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申請結果上訴聆訊的決定及裁決理由  (2/4/2007) 
附件 5 --- 管委會秘書覆公大函  (19/12/2006) 
附件 6 --- 公大呂院長致管委會函  (31/1/2007) 
附件 7 --- 2008 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申請結果上訴聆訊的決定及裁決理由  (18/3/2008) 






























































